太湖县经济开发区企业人才引进奖励实施办法
为激励和推动我县经济开发区企业加大引进人才的力度，更好地聚集和发挥人才作用，促进经济开发区的快速发展，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引进人才的奖励措施
与我县经济开发区企业签订聘用合同,经办理相关手续,来我县经济开发区企业从事工商管理及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可享受以下优惠政策：
（一）企业引进取得本科学历（学士学位）并取得中级职称（专业对口）的人才，在专业技术、管理岗位上工作的，或者取得市级技能大赛获前3名、省级技能大赛获前10名、全国技能大赛获前20名的技术工人，在技能岗位上工作的，并与企业签订3年及以上聘用合同的，给予每人每月300元生活补贴，按月发放。
（二）企业引进具有硕士研究生学历或副高专业技术职称（专业对口）的人才，与企业签订2年及以上聘用合同的，给予每人每月600元生活补贴，按月发放。
（三）企业引进具有博士学位或正高专业技术职称（专业对口）的人才，与企业签订1年及以上聘用合同的，给予每人每月800元的生活补贴；与企业签订5年及以上聘用合同的，可享受安家补贴8万元，从第四年开始，分2年支付。
（四）企业引进省部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省级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的学术技术带头人,在大型知名企业或著名高校、科研机构关键岗位从事研发、管理工作的高级专家或高级管理人才等高端人才，与企业签订3年及以上聘用合同的，给予每人每月1000元的生活补贴；与企业签订5年及以上聘用合同的，可享受安家补贴10万元，从第四年开始，分2年支付。
（五）企业引进的人才可按其业绩和能力以及相关程序，申报初、中、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六）企业引进人才认定后5年内，缴纳个人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财政全额奖励给本人。对不符合以上四种人才条件但企业需要的有突出贡献的管理人才和技能人才，经人社部门审核、县政府认定后，可享受此项政策。
（七）企业引进硕士或副高以上职称人才，其未成年子女可进入我县城区学校就读，允许择校。
（八）企业引进人才纳入政府特贴评选。
（九）企业引进硕士及以上人才，由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提供一套两室一厅公租房，租金从人才引进专项基金中列支。
二、引进人才的认定程序
引进人才受聘工作后，由企业提供聘用合同或相关证明材料，到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登记备案，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会同县相关部门组织审核，确认后报县政府审批，落实相关优惠奖励待遇。
三、引进人才的保障机制
（一）建立健全人才引进工作协调机制。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牵头，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经信、财政、国税、地税、公安、教育、科技、招商等部门按照工作职能各司其职、密切配合。
（二）县政府每年安排人才专项工作经费100万，用于引进人才的奖励补贴，在县工业企业发展专项资金中列支。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具体负责人才引进专项资金申请受理，组织专家评审和提请审批等工作。县财政局复核后予以拨付。
四、本办法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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